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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法律热点问题 
《国务院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解读 

国务院于2015年1月3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

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将云计

算这一新兴产业又推上了热门话题。《意见》也是

首个促进新业态创新发展的国务院文件。 

一、 何为云计算？ 

2005年，亚马逊推出的Amazon Web Service 
（AWS）服务创产业之先河，由此建立了“云计算”

的概念。此后，谷歌、微软、IBM等互联网和IT企
业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层面的云计算服务，其

表现形式和具体应用处于飞速变化之中，因而目前

对云计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意见》指出，云计算是推动信息技术实现按

需供给，促进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的全新

业态，因而从“按需供给”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和数据资源”两个角度描绘了云计算的基本特征。 

科技部于2012年9月3日发布的《中国云科技发

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

云计算以资源聚合和虚拟化、应用服务和专业化、

按需供给和灵便使用的服务模式，提供高效能、低

成本、低功耗的计算与数据服务，支撑各类信息化

的应用。 

如果以上定义似乎仍显抽象的话，国家发改委

高技术司副巡视员孙伟于2015年2月11日就《意见》

的解读接受中国政府在线访谈中，对云计算做出了

更为生动易懂的说明，“云计算是一种通过网络按

需提供的、可动态调整的计算服务。云计算最大的

特点，一是各种计算、存储和数据服务等信息技术

能力如同水和电一样实现按需供给、弹性供应；二

是能够充分发挥集成作用，使分散的信息技术能力

实现“团队作战”，大幅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和资源

利用效率，同时还能大幅降低成本。在云计算模式

下，用户不需要购买和配置大量的计算机、存储设

备和应用软件等信息技术资源，只需连接网络，就

可以利用云计算使用到这些资源服务，并根据使用

时间或使用量来付费。”该说明也与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院 （NIST）所作的定义1类似，基本概

括了云计算服务模式的特征。 

《意见》本身涉及国家对产业布局、战略筹划

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本文仅旨在从立法

及监管的动态发展的角度，对《意见》进行解读。 

二、 《意见》的主要内容 

作为创新且处于发展之中的技术和业态，《意

见》对云计算相关产业促进从三大方面进行了阐

述：（1）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2）六

                                                        
1 按照 NIST 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

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

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及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

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2015 年 3 月 13 日 



 2

项主要任务，以提高产业能力，（3）七项保障措施，

以保障产业发展。在此我们不一一赘述有关内容，

相信业内人士对产业发展已有多年探索和理解，现

仅就我们的理解概括以下几项要点： 

发展目标 

《意见》对整体产业发展提出了两步发展目

标：至 2017 年产业链条基本健全、协同发展的格

局初步形成；至 2020 年，达到应用基本普及、服

务能力国际先进、监管和法规体系健全。至此，云

计算成为中国信息化的重要形态和网络强国的重

要支撑。 

产业布局 

梳理《意见》全文，我们理解国务院对产业布

局从纵向来说，至少包括： 

（1）顶层信息安全监管体系、标准规范体系、

法规体系、投融资政策的建设和制定等； 

（2）研发关键技术与产品等软硬件，参与大

数据资源融合； 

（3）探索和增强各类服务和应用模式，包括

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公共云和专有云的充分

利用、小微企业创新、个人基于云计算的信息消费

等。 

就政府在产业发展的职责和作用，我们注意

到，《意见》在多处强调大幅度减少政府参与数据

中心、杜绝盲目建设数据中心和园区建设、加强政

府信息外包、开放公共数据、推动政务信息共享和

协同等。 

在产业布局方面，《意见》要求引导设立创业

基金、扶持骨干服务企业、建立示范工程、鼓励小

微创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其中，国际合作方面，

《意见》要求支持海外并购、联合经营、在境外部

署数据中心和研发机构、参与制定云计算国际标

准。结合 2020 年产业发展目标，可见国家对云计

算产业的发展要求不仅达到国际领先，同时也能够

进行全球布局。 

三、 从《意见》展望立法和法规体系的建设 

《意见》所述的目标和任务等均对云计算产业

各方面提出监管和立法要求，产业发展的七项保障

措施之一，即为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 

执行监管部门 

《意见》最后要求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

部、网信办（网络安全信息化办公室）等部门具体

负责推动各项任务的落实，这些部门应当也是推动

各项立法的主要部门。除此之外，我们预计公安部、

各具体服务平台所涉的部门（如交通、教育、医疗、

银监部门等），以及各地方政府，也将是重要的参

与者。 

目前的法律框架和立法展望 

云计算产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创新产业业态，

其涉及的法律法规也将是多方面的。现有法律框架

并没有统一的立法。从《意见》的要求来说，我们

预计至少以下方面的立法动态值得关注： 

1. 行业准入。目前我国在云计算的服务方面的行

业准入制度主要适用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如数

据中心、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资质。《意见》

明确指出，将修订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完善准

入制度，营造宽松市场环境，支持符合条件的

云计算服务企业申请相关经营资质。围绕云计

算的各类行业，取决于业务性质，还可能将适

用相应的行业准入制度，如云安全产品、硬件

设备、金融类信息云存储等。 

2. 信息保护。《意见》提到，将加快制定网络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云计算和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企业信息保护、网络信息

安全等相关法规与制度，制定信息收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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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删除、跨境流动等管理规则，加快立法

进程。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仅

有一些分散的法律法规，如 2012 年出台的《关

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3 年颁布的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2014
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3. 政府服务。《意见》在多处就政府在促进产业发

展发展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就立法而言，

至少包括：（1）出台和推动公共数据开放、政

府部门间数据共享；（2）出台政府和重要行业

采购使用云计算服务相关规定，发展基于云计

算的政府信息服务外包业务；（3）探索电子政

务系统的建设模式。 

 以上各方面的立法目前基本尚处于空白状态，

工信部 2011 年发布的《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

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

程序（暂行）》中，亦未对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

技术外包服务的机构提出强制性要求，仅“鼓

励政府部门优先选用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的信息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外包服务”。 

4. 财税优惠政策。《意见》要求将云计算企业纳入

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的认定范

畴，并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5. 建设健全的云计算标准体系。《意见》要求制定

云计算服务质量、安全、计量等各方面，以及

数据安全、保密技术防护、涉秘信息系统、平

台接口等标准。 

6. 国际合作。《意见》并未就是否会放松外资对云

计算服务产业的准入提出意见，仅提出“引导

外商按有关规定投资我国云计算相关产业”，我

们预计外商投资的行业准入方面将没有重大变

化，仍然适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另一方

面，《意见》支持中国企业在云计算产业方面的

“走出去”战略：支持云计算企业通过海外并

购、联合经营、在境外部署云计算数据中心和

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鼓

励国内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制定云计算国际标

准。 

四、 结 语 

 《意见》的出台显示我国对于推动云计算产

业，实现中国信息化的决心，并要求配套的法律法

规推动并保障产业发展。我们将继续关注有关立法

和监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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